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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1月8日收到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孙洁晓先生的通知：孙洁晓先生于1月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

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的《调查通知书》，因其涉嫌内幕交易，

中国证监会决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对其进行立案调查。

上述信息公司已于2018年1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和指定媒

体进行了披露（公告名称《关于董事长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书的公告》，

公告编号2018-003）。 

2018年8月17日，公司发布了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收到中国证

监会<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>的公告及补充公告》。 

日前，经查询中国证监会网站，获悉上述事件已经中国证监会调查、审理终

结，根据中国证监会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［2019］19 号）和《市场禁入决定

书》（［2019］4 号）文件内容，中国证监会对孙洁晓先生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 

1、依据《证券法》第二百零二条的规定，决定：责令孙洁晓、郑海艳等依

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，对孙洁晓、郑海艳分别处以 25 万元罚款。 

2、依据《证券法》第二百三十三条和《证券市场禁入规定》（证监会令第

115 号）第三条第（一）项、第五条的规定，决定：对孙洁晓采取十年证券市场

禁入措施；对郑海艳采取五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。 

自宣布决定之日起，在禁入期间内，除不得继续在原机构从事证券业务或者

担任原上市公司、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外，也不得在



其他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或者担任其他上市公司、非上市公众公司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职务。 

孙洁晓先生及郑海艳女士已不在公司担任董事、高管职务。公司将持续督促

控股股东及相关人员加强对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，避免类似情况的

发生。 

本次处罚是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控股股东的个人处罚决定，不会对公司日常经

营造成直接影响。目前，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。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。公司所有信息均以

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 

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 

    特此公告 

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

 

 

 


